
证券代码：300537          证券简称：广信材料        公告编号：2018-073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1、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信材料”）

与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盛能源”）及其现有股东黄继

宏、裴祥宇、蒋传政、蒋斌、徐桂有、田秀丽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签订《投资

协议》。公司以现金形式向航盛能源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航盛能源新增

注册资本 3,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占航盛能源 60%股权；此外，通过为银行

借款提供担保的形式向航盛能源提供 1,000万元人民币债权投资。 

2、本事项已经公司 2018年 12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够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黄继宏，中国国籍，女，现为航盛能源执行董事、经理、股东，持股比例

82.00%；。 

裴祥宇，中国国籍，男，现为航盛能源股东，持股比例 10.00%； 

蒋传政，中国国籍，男，现为航盛能源股东，持股比例 5.00%； 

蒋斌，中国国籍，男，现为航盛能源股东，持股比例 1.50%； 

徐桂有，中国国籍，男，现为航盛能源股东，持股比例 1.00%； 

    田秀丽，中国国籍，女，现为航盛能源股东，持股比例 0.50%； 

上述人员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含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或其他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

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03月 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MQNC7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继宏 

营业期限：2016年 03月 22日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地址：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莲新马路 163号 

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锂离子电池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不设储存）；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 

2、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航盛能源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开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

科技企业，属于新能源行业的细分行业。公司产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的各个领域：

长寿命、高安全的动力电池电解液专供汽车动力电池客户；高电压电解液应用于

国内数码电池客户；专门匹配 SI-C 负极的高能量密度电解液已开发成功；高倍

率电池电解液在航模、启停电源、无人机方面也有专业应用。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4,101,052.22 246,289,046,68 

负债总额 206,696,295,30 224,322,372.64 

净资产 -42,595,243.08 21,966,674.04 

项目 2018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9,739,107.27 215,606,891.70 

营业利润 -58,461,247.56 10,754,826.18 

净利润 -71,791,917.12 7,236,968.39 

 

4、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黄继宏 1,640.00 货币 82.00% 

裴祥宇 200.00 货币 10.00% 

蒋传政 100.00 货币 5.00% 

蒋斌 30.00 货币 1.50% 

徐桂有 20.00 货币 1.00% 

田秀丽 10.00 货币 0.50% 

合计 2000.00  100.00%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案 

公司对航盛能源合计投资人民币 4,000万元，其中人民币 3,000万元为股权

投资（对应股权比例为 60%），人民币 1,000 万元为债权投资（通过为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形式）。本次增资完成后，航盛能源股权变更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黄继宏 1,640 货币 82.00% 1,640 货币 32.80% 

裴祥宇 200 货币 10.00% 200 货币 4.00% 

蒋传政 100 货币 5.00% 100 货币 2.00% 

蒋斌 30 货币 1.50% 30 货币 0.60% 

徐桂有 20 货币 1.00% 20 货币 0.40% 

田秀丽 10 货币 0.50% 10 货币 0.20% 

广信材料 - - - 3000 货币 60.00% 

合计 2000  100.00% 5000  100.00%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在航盛能源经营状况正常、稳健的前提下，广

信材料应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为航盛能源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银

行借款担保。 

2、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0 万元对航盛能源进行增资，本次投资的增资款

按以下方式进行支付： 

（1）在协议正式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广信材料应当将第一笔增资款人

民币 1,000 万元转账至航盛能源的公司账户； 

（2）广信材料第一笔增资款转账完成后，航盛能源即需向工商登记机关提

交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即广信材料持

有航盛能源 60%的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且航盛能源工商备案人员已按协议约定



完成变更）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广信材料应当将第二笔增资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转账至航盛能源的公司账户；  

（3）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 3 个月内，广信材料应当将第三笔

增资款人民币 1,000 万元转账至航盛能源的公司账户。 

3、业绩承诺 

航盛能源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简称“扣非后净利润”，

下同）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简称“扣非前净

利润”，下同）不低于人民币 800 万元； 

航盛能源 2020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2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

不低于人民币 1,600 万元； 

航盛能源 2021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

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各年度，航盛能源完成扣非前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两个

指标中的任意一个即可被认定为完成了当年度的业绩承诺。 

若航盛能源当年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超过承诺数，则超出部分的 50%

计入下一承诺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但超出部分不得重复累计计算。对于各年度

航盛能源实际实现的扣非前净利润，超出当年度承诺扣非前净利润的部分可按

30%的比例计入下一承诺年度的扣非前净利润，计算公式及原则参照扣非后净利

润执行。 

自第二个业绩承诺年度起，业绩承诺方应确保航盛能源每年度收回的应收账

款总额不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中应收账款余额的 90%（含本数）；

应收账款回款金额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中应收账款余额的 90%的

差额部分将从业绩承诺方该年度实现扣非前净利润中予以扣除。 

4、业绩补偿 

若业绩承诺期内航盛能源未能实现承诺业绩目标，则补偿义务人需采用下述

两种方式的一种对广信材料进行补偿。 

方式一：现金补足。补偿义务人应向广信材料支付现金补偿款，当期补足金

额=当期承诺的扣非后净利润-当期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方式二：股份补足。补偿义务人应向广信材料无偿转让其所持有的航盛能源

股权，当期补足的航盛能源股权比例=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航盛能源



股权比例*（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

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累积已补偿股权比例。 

承诺期初为整个业绩承诺期，即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航盛能源股

权比例按 40%计算。上述公式的计算结果若小于 0，按 0取值。 

5、投资回购约定 

各方同意，当出现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多种时，广信材料作为投资方有权要

求原股东方对广信材料的投资款进行回购，回购金额为广信材料的实际投资额并

加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1）航盛能源向广信材料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局限于法律资料、财务资

料及业务资料）存在严重虚假的情形； 

（2）航盛能源原股东方及其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或其他利益输送方式严重

侵害航盛能源的公司利益，给广信材料造成损失的情形； 

（3）航盛能源原股东方及其可控制的关联方在航盛能源以外的主体从事与

航盛能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航盛能源形成同业竞争关系的情形； 

（4）未经广信材料书面同意，航盛能源原股东方及其所影响的经营团队非

法挪用航盛能源公司资金或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5）其他航盛能源原股东方恶意侵害广信材料作为航盛能源股东合法权益

并给广信材料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形。 

如果由于出现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示之情形且广信材料书面要求航盛能

源原股东方回购股份时，航盛能源原股东方需在接到广信材料书面回购通知之日

起 60天内完成股份回购（以全部回购款支付完毕为准），如果原股东方未能在约

定期限内完成股份回购，则原股东方应当继续履行回购义务并应按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向广信材料支付延迟回购部分的利息。 

针对协议第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约定之事项，如果航盛能源原股东方出现

违约情形，广信材料有权通过法院诉讼等法律手段要求原股东方以其持有的航盛

能源股权以外的个人财产进行赔偿。 

6、股份出售约定 

为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航盛能源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并逐步提

高广信材料在航盛能源的权益比重。各方同意：在航盛能源盈利规模符合一定条

件时，航盛能源原股东有权向上市公司出售其所持有的航盛能源股权。 



各方同意：在航盛能源满足业绩条件的前提下，航盛能源原股东有权分三次

向广信材料出售其所持有的航盛能源股权，具体约定如下： 

（1）第一次股权出售： 

当航盛能源盈利能力满足下述条件中的任意一种时，航盛能源原股东有权向

广信材料出售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出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航盛能源 15%的股权： 

条件 1：航盛能源前一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 

条件 2：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航盛能源的净利润规模每年均符合业绩承诺

的要求。 

（2）第二次股权出售： 

当航盛能源前一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航盛

能源原股东有权向广信材料出售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出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航

盛能源 10%的股权，但原股东团队应至少保留至少 5%的股份。 

（3）第三次股权出售： 

当航盛能源前一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时，航

盛能源原股东有权向广信材料出售其所持有的剩余全部股份。 

当航盛能源原股东向广信材料出售股份时，对应股份的估值将依据届时承诺

的未来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乘以市场公允的市盈率倍数计算得出，市盈率倍

数原则上不得低于 9倍，股份出售的细节届时将由各方根据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7、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信材料作为航盛能源的控股股东随即拥有公司的经营管

理权，广信材料有权决定航盛能源的经营发展策略。协议正式生效后，航盛能源

需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有 5名董事组成，其中广信材料有权提名 3名董事，航盛

能源原股东方有权提名 2名董事，公司董事长由广信材料提名。 

本次增资完成后，广信材料有权向航盛能源主要部门（包括但不局限于财务

部、研发部、生产部、采购部等）派驻员工，以提升广信材料与航盛能源的业务

协同关系。 

8、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满足下述全部条件后方正式生效： 

（一）广信材料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航盛能源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经本协议各方签字； 

（四）加盖广信材料及航盛能源公章。 

五、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锂电池电解液属于新能源领域，下游应用领域广泛，主要应用领域正从手机、

笔记本电脑、相机等消费电子领域向新能源汽车、储能等规模化应用领域拓展。

新能源汽车受国家政策驱动处于行业快速发展期，储能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随

着这些领域快速发展，锂电池电解液市场空间巨大。 

航盛能源专注于高性能锂电池电解液的开发、制造和销售，团队在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电池类型、电池应用等方面也有多年的研究和生产经验，并在基础研

究方面和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等高校展开长期合作，是一家技术储备雄厚的高

科技企业。 

广信材料现有感光油墨、紫外光固化涂料、水性涂料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消费

电子、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根据企业的自身发展情况、所处行业的技术特点

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广信材料在夯实原有油墨、涂料等业务的同时，有意通过

进入新能源领域进一步开发下游市场，培育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和产业协同效应。  

2、存在的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存在一定跨度，增资后可能存在整合风险。

虽然交易对方对目标公司未来经营成果做出业绩承诺，但依旧存在实际经营业绩

不能达到承诺业绩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现金

流。本次对外投资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但从短期

的业绩贡献和长远的市场前景来看，都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有意通过进入新能源领域进一步开发下游市场，培育公司新的业

绩增长点和产业协同效应，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广信材料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广信材料与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及其股东黄继宏、裴祥宇、



蒋传政、蒋斌、徐桂有、田秀丽签署的《投资协议》。 

3、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希会审字（2018）第 3065 号。 

特此公告。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9 日 




